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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大洲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诉讼事项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诉讼情况概述 

1、新大洲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新大洲控股”）于

2019 年 7 月 2 日披露了华信信托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信信托”）诉本公

司、海南新大洲实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新大洲实业”）的借款合同纠纷

案的事项（以下简称“华信信托案”），于 2020 年 4 月 21 日披露了关于本公司第

一大股东大连和升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连和升”）与本公司债权人

华信信托相关债权转让的事项，于 2020 年 6 月 12 日披露了大连和升已取得债权

人地位的情况，有关内容请见披露的《关于收到法院民事裁定书的公告》（临

2019-097）、《关于股东大连和升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与本公司债权人华信信托股份

有限公司相关债权转让的公告》（临 2020-067）、《关于股东大连和升控股集团有

限公司与本公司债权人华信信托股份有限公司相关债权转让的进展公告》（临

2020-107）。 

2、本公司于 2019 年 4 月 23 日披露了程丹诉本公司、许树茂、陈阳友、潘

旭、王红旭、陈天宇借贷纠纷案（以下简称“程丹案”）的情况，于 2019 年 11

月 5 日披露了一审判决情况，有关内容请见披露的《关于累计诉讼、仲裁情况的

公告》（临 2019-045 号）、《关于诉讼事项进展的公告》（临 2019-127）。 

3、本公司于 2019 年 4 月 23 日披露了上海静安和信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静安和信”）诉本公司、上海新大洲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大

洲投资”）、宁波恒阳食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宁波恒阳”）、陈阳友小额借款纠

纷案（以下简称“静安和信案”），于 2019 年 4 月 24 日披露了因该案导致本公司

子公司银行账户被冻结的情况，于 2019 年 12 月 18 日披露了上述案件的一审判



决情况，于 2020 年 5 月 28 日披露了上述案件终审判决情况，于 2020 年 6 月 13

日披露了收到《执行通知书》的情况，有关内容请见披露的《关于累计诉讼、仲

裁情况的公告》（临 2019-045）、《关于部分银行账户和资产被冻结的公告》（临

2019-049）、《关于诉讼事项进展的公告》（临 2019-142）、《关于上海静安和信小

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纠纷案诉讼进展的公告》（临 2020-098）、《关于诉讼事项进

展的公告》（临 2020-108）。 

二、进展情况 

1、华信信托案进展 

本公司于 2020 年 7 月 6 日收到了申请人大连和升向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发

去的《变更原告申请书》，主要内容如下： 

请求法院依法将原告华信信托诉被告新大洲控股借款合同纠纷一案【(2019)

辽 02 民初 668 号】中原告变更为申请人大连和升。 

2、程丹案进展 

本公司于 2020 年 7 月 6 日收到了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 2020 年 6 月

15 日下发的《民事判决书》（（2020）鄂 01 民终 128 号），主要内容如下： 

上诉人（原审被告）：新大洲控股、陈阳友、陈天宇、潘旭、王红旭、许树

茂。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程丹。 

上诉人新大洲控股、陈阳友、陈天宇、潘旭、王红旭、许树茂因与被上诉人

程丹借款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人民法院（2019）鄂 0102 民初 1981

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 2020 年 1 月 6 日立案，本案现已审理终

结。 

新大洲控股、陈阳友、陈天宇、潘旭、王红旭、许树茂上诉请求不能成立，

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 79468 元，由新大洲控股、陈阳友、陈天宇、潘旭、王红旭、

许树茂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3、静安和信案进展 



本公司、新大洲投资、宁波恒阳于 2020 年 7 月 6 日收到了上海市静安区人

民法院 2020 年 6 月 30 日签发的《限制消费令》（（2020）沪 0106 执 5498 号），

主要内容如下： 

本院于 2020 年 6 月 8 日立案执行申请人静安和信申请执行新大洲控股、新

大洲投资、宁波恒阳小额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你单位未按执行通知书指定的期

间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给付义务，本院依照规定，对新大洲控股、新大洲投

资、宁波恒阳采取限制消费措施，限制新大洲控股、新大洲投资、宁波恒阳（法

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实际控制人）陈阳友、

王磊不得实施高消费及非生活和工作必需的消费行为。 

三、对公司的影响 

1、关于华信信托案，大连和升不可撤销地自愿向本公司承诺“待本公司与

华信信托正式完成债权交割后，本公司同意，贵司及贵司关联公司新大洲实业应

按照编号华信贷字 161022001《借款合同》及编号华信贷字 161022001-抵《抵押

合同》约定的给付金钱义务可展期一年，法院判决后暂缓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前述展期期限为自上述债权全部交割完成之日起 1 年。”详见编号为临 2020-067

的公告。截止 2020 年 6 月 30 日，本公司已按合同条款计提利息及违约金 5,808

万元。 

2、关于程丹案，公司将积极履行法院裁定义务，如未履行义务公司资产存

在被强制执行的可能。本公司已计提利息及违约金 437 万元，按法院判决应计提

利息 238 万元，差异为双方对借款本金余额认定标准不一致所致，公司将根据

法院判决进行相关调整，不会对公司财务报表造成重大影响。 

3、关于静安和信案，公司将积极履行法院裁定义务，如未履行义务公司资

产存在被强制执行的可能。本公司已计提利息及违约金 151.97 万元，与法院判

决基本一致。 

本公司关于债务诉讼事项的解决方案：目前公司正在与各方债权人逐一谈

判，希望与各方达成和解。待谈判取得结果后，本公司将商请大股东共同解决。

因为公司违约债权债务较多，每一笔债权债务情况不尽相同，为了尽最大可能降

低公司成本和不必要的支出，公司与大股东一起针对不同债权人，制定不同的沟

通和谈判策略，共同推动解决公司债务问题。 

公司董事会将持续关注相关事项的进展情况，并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及时



履行信息披露义务。2019 年度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证券

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20 年度公司指定

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 

四、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本次公告前公司（包括控股公司在内）不存在其他尚未披露的小额诉讼仲裁

事项、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诉讼仲裁事项。 

小额诉讼、仲裁事项进展情况如下：  

序

号 
诉讼(仲裁)基本情况 

涉案金额

（万元） 
诉讼(仲裁)进展 

诉讼(仲裁)

审理结果及

影响 

诉讼(仲

裁)判决

执行情

况 

前次披露

索引（日

期、公告

名称、公

告编号） 

1 

2020年3月福建省腾裕建设工

程公司诉漳州恒阳食品有限

公司（简称“漳州恒阳”）、

新大洲实业建筑工程合同纠

纷案，原告诉请法院判决被告

漳州恒阳支付原告工程款

481116 元、逾期付款违约金

26942 元，被告新大洲实业承

担连带清偿责任，两被告承担

诉讼费。 

50.81 

2020年 6月 18日

法院下发《民事

判决书》，判决：

被告漳州恒阳支

付原告工程款

481116 元及违约

金（违约金最高

以 29200 元为

限），被告新大

洲实业作为其唯

一股东承担连带

责任。 

漳州恒阳、新大

洲实业拟上诉。 

不适用 不适用 

2020 年 4

月 10 日、

《关于安

吉鼎业投

资合伙企

业（有限

合伙）纠

纷案诉讼

进展的公

告》、临

2020-059 

2 

2020 年 6 月，海南珠江物业酒

店管理有限公司三亚分公司

诉本公司全资子公司新大洲

实业物业服务合同纠纷案，诉

请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 2018

年 12月 6 日至 2020 年 3 月 6

日期间物业管理费人民币

439376.85 元，并支付逾期付

款滞纳金，被告承担律师费、

诉讼保全担保费、诉讼费等。 

43.94 

2020年 6月 28日

法院下发《民事

裁定书》，因新

大洲实业提起管

辖权异议，法院

认为此案应由仲

裁委管辖，裁定

驳回原告起诉。 

无影响 不适用 

2020 年 6

月 13 日、

《关于诉

讼事项进

展的公

告》、临

2020-110 

五、备查文件 



1、大连和升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的《变更原告申请书》； 

2、程丹借贷纠纷案的《民事判决书》； 

3、上海静安和信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小额借款合同案的《限制消费令》； 

4、福建省腾裕建设工程公司建筑工程合同纠纷案的《民事判决书》； 

5、海南珠江物业酒店管理有限公司三亚分公司诉讼案的《民事裁定书》。 

以上，特此公告。 

 

 

新大洲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7 月 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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